
2 0 0 7年 1 月 2 2 日 會 議  

討 論 文 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索償代理索償代理索償代理索償代理  

 本 文 件 旨 在 述 明 有 關 索 償 代 理 事 宜 的 最 新 發 展 。  

最新發展最新發展最新發展最新發展  

2 .  政 府 一 直 積 極 監 察 有 關 事 宜 的 發 展，看 看 可 否 就 涉 及 索 償 代 理 的 活

動 採 取 任 何 執 法 行 動 。  

3 .  自 2 0 0 5 年 年 底 開 始 ， 保 險 業 監 理 專 員 已 着 手 調 查 一 間 保 險 公 司 可

能 涉 嫌 進 行 的 非 法 活 動。該 保 險 公 司 與 數 間 被 投 訴 的 律 師 事 務 所 關 係 密

切。 這 些 律 師 事 務 所 涉 嫌 利 用 不 當 手 法 處 理 投 訴 人 的 人 身 傷 害 索 償。 這

些 公 司 的 活 動 均 與 索 償 代 理 可 能 作 出 的 違 法 行 為 有 關。律 政 司 正 就 此 與

保 險 業 監 理 專 員 聯 絡 ， 了 解 有 關 的 調 查 。  

4 .  此 外 ， 警 方 正 調 查 多 間 索 償 代 理 、 一 間 保 險 公 司 和 律 師 行 的 活 動 。

這 些 公 司 是 由 律 師 會、 保 險 業 監 理 專 員、 執 業 律 師 和 律 政 司 轉 介 給 警 方

調 查 的。 警 方 定 期 向 律 政 司 匯 報 這 些 轉 介 投 訴 的 調 查 進 展 。 目 前， 警 方

正 就 此 事 徵 詢 律 政 司 刑 事 檢 控 科 的 法 律 意 見 。  

5 .  政 府 已 加 強 措 施 ， 提 醒 市 民 委 託 索 償 代 理 涉 及 的 風 險 。 自 2 0 0 6 年

1 2 月 1 日 起，勞 工 處 採 取 進 一 步 措 施，防 止 索 償 代 理 在 其 辦 事 處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勞 工 處 已 將 位 於 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1 0 樓 的 辦 事 處 走 廊 及

大 堂 劃 為 “禁 止 逗 留 區 ” (以 禁 止 索 償 代 理 在 該 處 逗 留 等 待 目 標 顧 客 )， 並

聘 用 護 衛 員 在 禁 止 逗 留 區 巡 邏，在 有 需 要 時 協 助 主 管 人 員 阻 止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這 些 辦 事 處 亦 已 張 貼 海 報 ， 提 醒 市 民 委 託 索 償 代 理 涉 及 的 風

險 。 法 律 援 助 署 亦 於 去 年 1 2 月 開 始 在 其 辦 事 處 範 圍 張 貼 新 海 報 ， 提 高

市 民 對 索 償 代 理 活 動 的 警 覺 。  

6 .  律 政 司 一 方 面 正 按 現 行 法 例 處 理 這 問 題，另 一 方 面 會 考 慮 是 否 有 理

由 准 許 律 師 以 “不 勝 訴 ， 不 收 費 ”的 模 式 運 作 。 如 進 行 這 樣 的 改 革 ， 則 對

那 些 欲 協 助 缺 乏 資 源 者 提 出 索 償 的 人 有 重 大 影 響。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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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改 會 ” ) 已 在 其 諮 詢 文 件 中 提 出 有 關 准 許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訟 費 安 排 的 建

議 。 法 改 會 已 於 2 0 0 6 年 年 初 完 成 對 有 關 建 議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 稍 後 便

會 發 表 未 來 路 向 的 最 後 建 議 。  

7 .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政 府 現 正 密 切 留 意 消 費 者 就 索 償 代 理 提 出 投

訴 的 情 況 。 我 們 於 2 0 0 7 年 1 月 從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得 知 ， 該 委 員 會 自 2 0 0 5

年 6 月 起 未 有 收 到 有 關 索 償 代 理 的 進 一 步 投 訴 。  

英國的最新發展英國的最新發展英國的最新發展英國的最新發展  

8 .  律 政 司 亦 正 密 切 留 意 英 國 在 這 方 面 的 發 展。在 英 國，有 部 分 索 償 代

理 的 手 法 引 起 嚴 重 和 廣 泛 的 問 題 。  

9 .  克 萊 門 蒂 爵 士 發 表 最 後 報 告 後 ， 當 局 於 2 0 0 5 年 5 月 公 布 《 賠 償 法

令 草 案 》，法 令 草 案 經 英 國 國 會 制 定 後 於 2 0 0 6年 7 月 2 5 日 獲 皇 室 通 過。

根 據 《 賠 償 法 令 》， 英 國 憲 制 事 務 大 臣 將 擔 任 規 管 者 ， 可 授 權 其 他 人 士

提 供 受 規 管 的 申 索 管 理 活 動、規 管 獲 授 權 人 的 行 為 操 守 和 行 使 其 他 相 關

職 能 。  

1 0 .  當 局 已 委 任 申 索 管 理 規 管 事 務 主 管，牽 頭 負 責 施 行 根 據《 賠 償 法 令 》

訂 立 的 規 例 。 與 申 索 管 理 規 管 事 務 有 關 的 所 有 從 屬 法 例 ， 均 已 提 交 國

會 。 這 些 規 例 讓 規 管 者 可 以 發 出 有 關 獲 授 權 人 的 專 業 操 守 的 實 務 守 則 、

就 獲 授 權 人 專 業 操 守 的 投 訴 展 開 調 查 、 訂 明 獲 授 權 人 獲 得 授 權 的 條 件 ，

以 及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獲 授 權 人 所 獲 得 的 授 權。英 國 憲 制 事 務 部 部 長 已 於

2 0 0 6 年 11 月 2 8 日 發 出 “關 於 職 公 會 提 供 受 規 管 申 索 管 理 服 務 的 實 務 守

則 ”  

11 .  根 據 英 國 憲 制 事 務 部 部 長 建 議 的 時 間 表，英 國 的 索 償 管 理 服 務 審 裁

處 將 於 2 0 0 7 年 2 月 成 立 ， 未 獲 授 權 而 提 供 受 規 管 索 償 管 理 服 務 的 行 為

已 訂 為 罪 行 ， 將 於 2 0 0 7年 4 月 起 生 效 。  

政府的立場政府的立場政府的立場政府的立場  

1 2 .  政 府 認 為 ， 助 訟 及 包 攬 訴 訟 在 香 港 仍 屬 刑 事 罪 行 。 律 師 不 能 以 “不

勝 訴 ， 不 收 費 ”的 模 式 提 供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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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政 府 的 政 策 是，如 發 現 索 償 代 理 犯 罪 的 證 據，律 政 司 會 考 慮 向 干 犯

該 等 罪 行 者 提 出 檢 控。 政 府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並 與 法 律 界 及 有 關 部

門 磋 商， 以 確 保 市 民 有 使 用 司 法 服 務 的 途 徑， 而 公 眾 利 益 亦 獲 得 充 分 保

障 。  

1 4 .  政 府 已 採 取 行 動，呼 籲 市 民 提 防 索 償 代 理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並 在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機 構 (例 如 法 律 援 助 署、社 會 福 利 署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

勞 工 處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醫 院 )的 範 圍 內 張 貼 海 報 和 告 示，提 醒 他 們 委 託

索 償 代 理 涉 及 的 風 險。 政 府 亦 已 採 取 如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的 強 化 措 施， 以

防 止 索 償 代 理 進 行 兜 攬 生 意 的 活 動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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